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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矿山科技特别专员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为实现“为技术找市场、为资金找项目、为专家找课题”的发展

目标，推动矿业领域“产学研用”合作，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（简

称中绿盟）特制定绿色矿山科技特别专员（简称特别专员）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特别专员日常管理工作归口中绿盟专员综合服务中心。

第二条 正式专员分为一般特别专员、名册特别专员。一般特别

专员能够具有参与中绿盟全部科技活动的权利以及享受中绿盟对特

别专员的所有优惠政策，名册特别专员主要接受中绿盟科技咨询活

动，享受积分兑换政策。

第三条 中绿盟安排联络人与特别专员对接，指导、服务特别专

员。特别专员与联络人对接不顺畅时可与专员综合服务中心联系，

更换联络人。

第四条 特别专员采用申请制，全年均可申请，试用期三个月，

达不到最低积分者不能成为特别专员。

第五条 特别专员业务活动由特别专员工作委员会负责，工作委

员会下设采矿、选矿、油气地质、生态环境、智能矿山、绿色矿山

建设六个专业委员会。专员委员会人数不超过一般特别专员人数的

三分之一。

第六条 中绿盟专员综合服务中心

1.负责组织专员申报工作；



2

2.负责专员转正及破冰活动工作；

3.负责专员工作证、权利和义务书、聘书制作（要纸质时需申请）；

4.负责优秀专员评选；

5.监控专员联络人与专员交流对接情况，及时调整；

6.负责一般特别专员和名册专员之间的调整，及时向特别专员工

作委员会反馈变动情况；

7.接受专员退出申请，办理、公布退出名单；

8.及时向专员工作委员会反馈专员的活动情况。

第七条 一般特别专员

1.试用期后达到转正条件并且参与过破冰的专员可直接转为一

般特别专员；

2.一般特别专员需连续参与中绿盟的各种活动。

3.一般特别专员可以申请中绿盟标准跟踪专家、技术装备跟踪专

家、企业服务专家以及申请在中绿盟挂职锻炼。

4.参与年度优秀特别专员评审工作。

5.连续半年没有参与中绿盟的各种活动的一般特别专员可降为

名册专员；

第八条 名册特别专员

1.试用期后达到转正条件但没有参与过破冰的专员可转为名册

特别专员；

2.中绿盟有技术、业务需求可向名册特别专员进行咨询；

3.名册特别专员在六个月内没有参加破冰活动或三个月内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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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任何活动，直接退出特别专员名单。正常参与活动且六个月内参

加破冰活动可进入一般特别专员名单，三个月连续参加活动表现良好

可申请重回一般特员专员名单。

第八条 特别专员大会

1.特别专员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，审议年度工作报告；

2.选举特别专员委员、专业委员会负责人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。

3.表彰年度优秀特别专员；

4.审议年度专员活动计划等重大事项。

第九条 特别专员委员会会议

1.联盟秘书长以及特别专员工作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提议可以召

开特别专员委员会会议；

2.选举或增补特别专员工作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副秘

书长以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确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分工。

3.达到对退出条件的特别专员进行投票；

4.专业委员会每月轮流组织专员活动，对各专业委会员组织的专

员活动进行总结和评比；

5.投票通过专员综合服务中心、专员委员会提出的增补、退出特

别专员名单；

6.会议审议特员专员大会闭会期间的重要事项；

第十条 特别专员的义务

1.向中绿盟推荐绿色矿山先进技术装备。对于入选的先进技术装

备中绿盟通过《绿色矿山系列丛书》之《绿色矿山技术装备》发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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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政府推荐、集团企业推荐、矿山企业沙龙对接、“矿产资源节约

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公共服务平台”等形式推广。

2.向中绿盟推荐“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”，中

绿盟经评审后向自然资源部推荐。

3.参与绿色矿山年度发展报告支持工作，向中绿盟提供矿山企业

建设绿色矿山难点、关键点及需求信息。

4.推荐或自荐中绿盟绿色矿山科技研发专项课题承担者、团体标

准编修单位、绿色矿山系列丛书参编单位、专业科技论坛报告人员、

系列培训讲师等工作。

5.积极推广中绿盟知识竞赛、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、绿色矿山科

技研发专项、团体标准、矿业绿色系列认证、绿色矿山系列丛书、专

业科技论坛、系列培训等工作。

6.积极转发、推广中绿盟各项活动。

7.积极为中绿盟发展“绿色矿山科技特别专员”。

第九条 特别专员的权益

1.一般特别专员可发放聘书和工作证。

2.一般特别专员具有可直接申报中绿盟绿色矿山突出贡献个人

和青年科技奖等权利。

3.为中绿盟带来收益的，参照中绿盟代表处管理办法执行，项目

需要跟踪的，中绿盟聘为跟踪专家。

4.每一位特别专员由中绿盟指定专职工作人员对接服务，指导开

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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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中绿盟专员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统计特别专员参与活动情况进

行积分统计。凭积分可兑换丛书、办公小礼品、免费培训名额、免费

参加中绿盟大会（研讨会）名额、现金等。积分高者根据个人实际情

况聘请为中绿盟客座咨询师、客座研究员、专家、顾问等。

6.年底考核优秀者，中绿盟授予“优秀绿色矿山科技特别专员”

称号，特别优秀者发放奖金。

第十条 特别专员积分方法见附件一。

第十一条 特别专员的项目积分兑换规则见附件二。积分可转赠

使用。

第十二条 评优重点

“优秀绿色矿山科技特别专员”考核重点是对中绿盟技术、业务

的服务和推广以及对中绿盟、绿色矿山的宣传、对接情况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定从 2023 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

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

2023 年 6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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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科技特别专员的项目积分规则表

项目 积分标准 说明

参与知识竟赛 3分

发展一个科技特别专员 每一位 5 分

推荐设备厂商入选《绿色矿山技术装备》 每一项 5 分

推荐入选《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

适用技术》

每一项 5 分

推荐项目鉴定、评价 每一项 10 分

项目鉴定、评价 按额度每 100 元折 1分

推荐或申报科学技术奖、突出贡献奖、青

年科学技术奖

每一项 5 分

推荐或申报重大工程奖、装备质量奖 每一项 10 分

推荐或组织矿业绿色认证 每一项 15 分

推荐或购买系列丛书 每本 1分

推荐或组织编写系列丛书议题 每次 20 分

推荐会员 普通会员 5分，理事 10 分，常

务理事 15 分，副理事长 20 分

推荐团体标准 每次 20 分

推荐培训学员 每次 5分

参加培训 每次 10 分

赞助 赞助额度每 100 元折 1 分

会员 会员额度每 100 元折 1 分

推荐赞助 每次 15 分

普通信息转发 公众号、头条号在朋友圈转一次

积 1 分

专职（专门）人员定向推送 公众号、头条号在朋友圈转一次

积 3 分

会议报告专家 每次 5分

各种活动评委 每次 5分

推荐课题承担者 每次 5分

培训课讲师 每次 10 分

参与系列丛书编写 每次 5分

参与团体标准编制 每次 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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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科技特别专员的项目积分兑换规则表

项目 兑换说明 说明

办公礼品 20 分

丛书 一半分值兑换，比如书的价格 80

元，40 分可兑换该书

按会员标准培训名额 80 分

按会员标准参会名额 60 分

免费培训名额 200 分

免费参会名额 200 分

现金 超 200 分后二比一兑换

一、宣传

二、信息收集（技术装备）

三、重大事项跟踪

四、专员服务内容拓展

五、大会、会议筹备

六、知识产权

七、优秀专员评选

八、专业委员会活动监管

九、专业能力沟通

十、每人分管两个专业委员会


